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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人姓名: CLIENT女士 編印日期: 2026/04/22
理財顧問: EVEREST GLOBAL WEALTH MGT LTD 版本 3.2603.23 1/16 頁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 此建議書將由編印日期起30天內有效。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保障摘要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要事項 ：
此文件僅概括說明閣下保單的預計退保發還金額及身故保險賠償，旨在顯示任何非保證金額的比重，並闡釋在指定情景下非
保證金額的變動情況。然而卻絕不影響保單合約內所訂明的條款及條件。除建議書已釋述的各項保障範圍外，保障詳情請細
閱保單條款。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建議書摘要

被保人姓名： CLIENT 年齡： 33 性別： 女 (非吸煙者)

保障摘要
保單貨幣：
美金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此建議書所列之所有保費均未包括保費徵費在內。有關詳情，請參閱保費徵費
摘要。

 

保障項目 投保時之保額 /
保障金額

投保時每年
保費

保費繳付年期 保險保障期
(至年齡)

基本計劃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1(WADU05)
 

 
 
 
不適用#

 
 
 
10,000.04

 
 

 
5年

 
 
 
100

附加契約
 

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2(N10TFR)
 

 
 
 
15,000

 
 
 
21.75

 
 
 
至75歲

 
 
 
75

意外保險首3年免繳附加契約3(APF3R)
   
62,500  
112.50  
至65歲  
65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4(SHC1)
   
125(每日)  
0.13  
至100歲  
100
         

投保時每年總保費： 10,000.17

投保時總保費及保費徵費： 10,010.17
 
 

#
  名義金額：69,561
名義金額是用於計算基本計劃之保費及相關保單價值；並不相等於被保人之身故保險賠償，及只是決定須支付身故保險賠
償的其中一個因素。有關身故保險賠償之定義，請參閱本保單之條款及細則。關於身故保險賠償的預計金額，請參閱「說
明摘要」。

1
  保費率固定及保證不變。
2
  上述的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之首年保費經本公司批核後方可獲豁免。上述之每年 保費只適用於首十年，

續保保費將於續保日根據被保人之已屆年齡而決定。本公司保留權利於續保日對保費率作出檢討及調整。
3
  上述之首三年保費經本公司批核後可獲豁免。
4
  上述之每年保費只適用於首個保單年度。保費可在每個保單週年日根據以下因素而調整，包括但不限於被保人已屆年齡、醫療趨

勢及本公司的理賠經驗。保費率並非保證，本公司保留權利於每個保單週年日對保費率作出檢討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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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說明摘要

基本計劃 – 說明摘要
保單貨幣： 美金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發還金額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現金價值
終期紅利
之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面值

終期紅利
之面值

(1) (2) (3) (1)+(2)+(3) (4) (5) (6) (4)+(5)+(6)
1 10,000 0 0 0 0 10,000 0 0 10,000
2 20,000 0 0 0 0 20,000 0 0 20,000
3 30,000 7,095 377 5,778 13,250 30,000 1,078 16,508 47,586
4 40,000 11,895 978 7,573 20,446 52,000 2,173 16,829 71,002
5 50,000 17,738 1,807 9,436 28,981 65,000 3,285 17,156 85,441
10 50,000 37,006 8,306 17,363 62,675 65,000 9,107 19,038 93,145
15 50,000 44,032 14,502 28,322 86,856 65,000 15,395 30,066 110,461
20 50,000 50,153 21,565 55,068 126,786 65,000 22,186 56,654 143,840
25 50,000 51,614 29,519 95,117 176,250 65,000 29,519 95,117 189,636
30 50,000 52,379 37,439 159,580 249,398 52,379 37,439 159,580 249,398
65歲 50,000 52,727 40,781 186,643 280,151 52,727 40,781 186,643 280,151
70歲 50,000 53,632 49,602 276,149 379,383 53,632 49,602 276,149 379,383
75歲 50,000 54,675 59,127 410,541 524,343 54,675 59,127 410,541 524,343
80歲 50,000 55,857 69,413 615,113 740,383 55,857 69,413 615,113 740,383
85歲 50,000 57,179 80,522 921,614 1,059,315 57,179 80,522 921,614 1,059,315
90歲 50,000 58,640 92,519 1,380,841 1,532,000 58,640 92,519 1,380,841 1,532,000
95歲 50,000 60,101 105,475 2,019,068 2,184,644 60,101 105,475 2,019,068 2,184,644
100歲 50,000 61,631 119,467 2,811,570 2,992,668 61,631 119,467 2,811,570 2,992,668

上述年齡為被保人之年齡。
有關上述說明摘要的解釋，請參閱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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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退保發還金額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下表旨在說明在悲觀及樂觀情景下對退保發還金額的影響。這兩種情景是分別假設投資回報低於及高於本公司現時預計的投
資回報，並假設其他相關影響因素維持不變而計算的金額。此兩種情景並不代表實際投資回報的上限和下限，實際支付的非
保證金額或會比所示者較高或較低。以下情景僅用以表達因應本保單的投資政策及目標而對本公司預計回報可能引致的差
異，只作參考用途。

基本計劃 – 退保發還金額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保單貨幣： 美金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發還金額

保證金額 悲觀情景 樂觀情景

非保證金額 總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現金價值

終期紅利
之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現金價值

終期紅利
之現金價值

(1) (2) (3) (1)+(2)+(3) (4) (5) (1)+(4)+(5)
1 10,000 0 0 0 0 0 0 0
2 20,000 0 0 0 0 0 0 0
3 30,000 7,095 256 5,483 12,833 463 6,097 13,655
4 40,000 11,895 661 7,087 19,642 1,201 8,087 21,183
5 50,000 17,738 1,217 8,414 27,369 2,223 10,626 30,587
10 50,000 37,006 5,525 9,902 52,433 10,311 26,482 73,799
15 50,000 44,032 9,524 11,239 64,795 18,169 51,346 113,547
20 50,000 50,153 13,977 19,910 84,041 27,272 78,151 155,577
25 50,000 51,614 18,879 32,938 103,431 37,692 123,848 213,154
30 50,000 52,379 23,619 52,217 128,215 48,278 191,386 292,043
65歲 50,000 52,727 25,585 60,141 138,453 52,799 225,712 331,238
70歲 50,000 53,632 30,684 81,503 165,819 64,874 335,341 453,847
75歲 50,000 54,675 36,056 112,436 203,167 78,142 488,980 621,797
80歲 50,000 55,857 41,717 156,760 254,334 92,719 703,354 851,930
85歲 50,000 57,179 47,681 218,867 323,727 108,735 1,001,330 1,167,244
90歲 50,000 58,640 53,966 303,372 415,978 126,331 1,414,303 1,599,274
95歲 50,000 60,101 60,587 420,380 541,068 145,663 1,985,400 2,191,164
100歲 50,000 61,631 67,563 569,166 698,360 166,902 2,773,579 3,002,112

上述年齡為被保人之年齡。
有關上述說明摘要的解釋，請參閱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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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身故保險賠償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下表旨在說明在悲觀及樂觀情景下對身故保險賠償的影響。這兩種情景是分別假設投資回報低於及高於本公司現時預計的投
資回報，並假設其他相關影響因素維持不變而計算的金額。此兩種情景並不代表實際投資回報的上限和下限，實際支付的非
保證金額或會比所示者較高或較低。以下情景僅用以表達因應本保單的投資政策及目標而對本公司預計回報可能引致的差
異，只作參考用途。

基本計劃 – 身故保險賠償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保單貨幣： 美金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悲觀情景 樂觀情景

非保證金額 總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保額增值紅利
之面值

終期紅利
之面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面值

終期紅利
之面值

(1) (2) (3) (1)+(2)+(3) (4) (5) (1)+(4)+(5)
1 10,000 10,000 0 0 10,000 0 0 10,000
2 20,000 20,000 0 0 20,000 0 0 20,000
3 30,000 30,000 730 15,665 46,395 1,322 17,421 48,743
4 40,000 52,000 1,468 15,748 69,216 2,669 17,972 72,641
5 50,000 65,000 2,213 15,298 82,511 4,042 19,320 88,362
10 50,000 65,000 6,058 10,857 81,915 11,306 29,037 105,343
15 50,000 65,000 10,110 11,931 87,041 19,288 54,507 138,795
20 50,000 65,000 14,380 20,484 99,864 28,058 80,402 173,460
25 50,000 65,000 18,879 32,938 116,817 37,692 123,848 226,540
30 50,000 52,379 23,619 52,217 128,215 48,278 191,386 292,043
65歲 50,000 52,727 25,585 60,141 138,453 52,799 225,712 331,238
70歲 50,000 53,632 30,684 81,503 165,819 64,874 335,341 453,847
75歲 50,000 54,675 36,056 112,436 203,167 78,142 488,980 621,797
80歲 50,000 55,857 41,717 156,760 254,334 92,719 703,354 851,930
85歲 50,000 57,179 47,681 218,867 323,727 108,735 1,001,330 1,167,244
90歲 50,000 58,640 53,966 303,372 415,978 126,331 1,414,303 1,599,274
95歲 50,000 60,101 60,587 420,380 541,068 145,663 1,985,400 2,191,164
100歲 50,000 61,631 67,563 569,166 698,360 166,902 2,773,579 3,002,112

上述年齡為被保人之年齡。
有關上述說明摘要的解釋，請參閱解釋附註。



AA083753-0002945764-1

被保人姓名: CLIENT女士 編印日期: 2026/04/22
理財顧問: EVEREST GLOBAL WEALTH MGT LTD 版本 3.2603.23 5/16 頁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解釋附註

1. 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乃概括說明閣下基本計劃的主要利益，並未將保障摘要所列之附加契約（如適用者）計
算在內。如欲得悉更多資料，或索取更詳盡的建議書，請與本公司或閣下的理財顧問聯絡。

2. 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的數額須調整為整數，或與實際金額有差異。
3. 任何保額增值紅利和終期紅利的面值將在公司支付身故保險賠償時一同派發。在保單退保(全部或部份)、保單期滿或提取

已宣派保額增值紅利時，公司會支付該等紅利之現金價值。該等紅利之現金價值及面值未必相等。
4. 保額增值紅利一經派發，其面值即為保證金額，但其現金價值並非保證金額。
5. 說明摘要預計的非保證金額乃根據本公司現時假設投資回報而計算，該金額並非保證。實際獲發之金額或會比所示者較高

或較低。以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作為例子，說明因本公司現時假設的投資回報轉變而對退保發還金額及身故保險賠償可
能造成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非保證金額可能為零。

6. 在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下悲觀情景是假設年度化投資回報率比現時預期每年下跌約2.4%；樂觀情景是假設年度化投資回
報率比現時預期每年上升約2.4%。

7. 因應監管指引要求，於銷售時所示的退保發還金額之內部回報率上限為6.5%。因此所示之退保發還金額和身故保險賠償之
非保證紅利會相應地調整。

8. 當檢視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說明的金額時，應留意未來生活成本很可能因通脹而上調。
9. 若閣下的保單並非以閣下居住地之貨幣結算，閣下可能面對匯率風險。在進行貨幣轉換時，閣下所獲得的賠償金額及應繳

保費可能受到匯率影響。
10.基本計劃及任何附加契約須在提交完整申請後以本公司的最後決定為準。
11.此建議書內所計算的保費及預計金額乃根據被保人及您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年齡、性別、吸煙狀況、國籍、居住地

及職業，如適用。上述資料的變更可能令保費及預計金額有所不同。
12.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假設i)所有保費會全數如期繳付；ii)未曾有支付或須支付的身故保險賠償或退保發還金

額；iii)所有非保證紅利將累積於保單中；iv)從未作出任何提款；v)此保單內並無欠款；及vi)名義金額及附加契約之保
額(如有)在計劃年期內維持不變。

13.在身故保險賠償下「保證金額」一欄相等於下列(A)及(B)項之較高者：

(A) (i) 若身故發生於 (a) 第1至3個保單年度内或 (b) 最初被保人60歲以上時，已繳標準保費總額*的100%；或 (ii) 若

身故發生於 (a) 第3個保單年度後，及 (b) 最初被保人60歲或之前，已繳標準保費總額*的130%；及
(B)保證現金價值
* 已繳標準保費總額為由保單日期計起至被保人身故日到期及已付的保費總額而不包括任何因特別級別及/或附加契約

(如適用) 所引起的額外保費。如在名義金額或保費支付方式有變的情況下，已繳標準保費總額將根據基本計劃最新的
名義金額及最新的保費支付方式計算。

過往分紅實現率
https://www.axa.com.hk/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
若閣下希望知道本公司過往分紅實現率作參考用途，可瀏覽以上網址。

警告
除非閣下打算就已選擇的保險計劃期內支付全期保費，否則不應投保本產品。
如果閣下提早終止本產品或提前停止支付保費，閣下可能會蒙受重大損失。

聲明
我確認已閱讀及明白本銷售說明文件所提供的資料，並已收到本計劃的主要推銷文件及相關的過往分紅實現率(如
適用)。
item@@@1w0s1y30lb4vf55gju1nf3jq@@@

申請人姓名：CLIENT 簽署： {C1_SIGN} 日期： {C1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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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貸款額及可提取非保證紅利之補充說明摘要

保單貨幣： 美金

保單年度終結 最高貸款額 可提取非保證紅利之現金價值
1 0 0
2 0 0
3 6,725 466
4 11,586 1,207
5 17,590 2,232
10 40,781 10,316
15 52,681 19,634
20 64,546 34,881
25 73,020 57,857
30 80,837 93,276
65歲 84,157 109,762
70歲 92,910 164,550
75歲 102,422 247,754
80歲 112,743 376,642
85歲 123,931 574,983
90歲 136,043 880,735
95歲 149,018 1,322,146

說明解釋：

除了以下之說明解釋外，閣下請參閱前面部份的解釋附註以得悉更多資料。

最高貸款額相等於保證現金價值及預期的非保證保額增值紅利現金價值總和之90%(現時之百分比)。現金貸款
將被收取利息。本公司有可能隨時對現時之百分比90%及現金貸款的利率作出調整。

上表可提取非保證紅利之現金價值，包括保額增值紅利及其相關的終期紅利之現金價值，並非保證，且本公
司有可能隨時作出調整。

以上說明的金額乃根據本公司現時假設投資回報而計算，該金額並非保證。實際獲發之金額或會比所示者較
高或較低。

提取保額增值紅利之現金價值 (不論全部或部份) 減少退保發還金額及身故保險賠償；且減少最高貸款額。

利益說明假設i)所有保費會全數如期繳付；ii)未曾有支付或須支付的身故保險賠償及退保發還金額；iii)所
有非保證紅利將累積於保單中；iv)從未作出任何提款；v)此保單內並無欠款；及vi)名義金額及附加契約之
保額(如有)在計劃年期內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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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補充說明摘要

補充說明摘要
保單貨幣：美金

保單年
度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發還金額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現金價值

終期紅利
之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面值

終期紅利
之面值

(1) (2) (3) (1)+(2)+(3) (4) (5) (6) (4)+(5)+(6)
1 10,000 0 0 0 0 10,000 0 0 10,000
2 20,000 0 0 0 0 20,000 0 0 20,000
3 30,000 7,095 377 5,778 13,250 30,000 1,078 16,508 47,586
4 40,000 11,895 978 7,573 20,446 52,000 2,173 16,829 71,002
5 50,000 17,738 1,807 9,436 28,981 65,000 3,285 17,156 85,441
6 50,000 23,025 2,869 11,367 37,260 65,000 4,414 17,487 86,901
7 50,000 26,225 4,170 13,370 43,764 65,000 5,560 17,826 88,386
8 50,000 29,911 6,052 16,347 52,310 65,000 6,724 18,163 89,887
9 50,000 32,207 7,163 16,775 56,144 65,000 7,906 18,515 91,421
10 50,000 37,006 8,306 17,363 62,675 65,000 9,107 19,038 93,145
11 50,000 38,119 9,479 19,493 67,092 65,000 10,326 21,234 96,560
12 50,000 39,650 10,685 21,889 72,224 65,000 11,564 23,689 100,253
13 50,000 41,111 11,924 23,804 76,838 65,000 12,821 25,596 103,417
14 50,000 42,502 13,196 25,943 81,641 65,000 14,098 27,717 106,815
15 50,000 44,032 14,502 28,322 86,856 65,000 15,395 30,066 110,461
16 50,000 45,493 15,843 31,790 93,126 65,000 16,712 33,534 115,246
17 50,000 46,606 17,219 35,681 99,505 65,000 18,049 37,401 120,450
18 50,000 47,719 18,631 40,048 106,398 65,000 19,407 41,717 126,124
19 50,000 48,971 20,079 44,947 113,997 65,000 20,786 46,529 132,315
20 50,000 50,153 21,565 55,068 126,786 65,000 22,186 56,654 143,840
21 50,000 50,849 23,089 61,460 135,398 65,000 23,608 62,843 151,451
22 50,000 50,919 24,651 68,587 144,157 65,000 25,052 69,702 159,754
23 50,000 51,058 26,253 76,542 153,852 65,000 26,518 77,315 168,833
24 50,000 51,336 27,895 85,409 164,640 65,000 28,007 85,752 178,759
25 50,000 51,614 29,519 95,117 176,250 65,000 29,519 95,117 189,636
26 50,000 51,753 31,055 105,496 188,304 65,000 31,055 105,496 201,551
27 50,000 51,893 32,614 117,011 201,518 65,000 32,614 117,011 214,625
28 50,000 52,101 34,198 129,782 216,081 52,101 34,198 129,782 216,081
29 50,000 52,240 35,806 143,952 231,998 52,240 35,806 143,952 231,998
30 50,000 52,379 37,439 159,580 249,398 52,379 37,439 159,580 249,398
31 50,000 52,519 39,097 172,582 264,198 52,519 39,097 172,582 264,198
32 50,000 52,727 40,781 186,643 280,151 52,727 40,781 186,643 280,151
33 50,000 52,866 42,491 201,850 297,207 52,866 42,491 201,850 297,207
34 50,000 53,075 44,228 218,304 315,607 53,075 44,228 218,304 315,607
35 50,000 53,214 45,992 236,098 335,304 53,214 45,992 236,098 335,304
36 50,000 53,423 47,783 255,341 356,547 53,423 47,783 255,341 356,547
37 50,000 53,632 49,602 276,149 379,383 53,632 49,602 276,149 379,383
38 50,000 53,771 51,449 298,653 403,873 53,771 51,449 298,653 403,873
39 50,000 53,979 53,324 322,991 430,294 53,979 53,324 322,991 430,294
40 50,000 54,188 55,229 349,237 458,654 54,188 55,229 349,237 458,654
41 50,000 54,397 57,163 378,651 490,211 54,397 57,163 378,651 490,211
42 50,000 54,675 59,127 410,541 524,343 54,675 59,127 410,541 524,343
43 50,000 54,884 61,121 445,116 561,121 54,884 61,121 445,116 561,121
44 50,000 55,092 63,146 482,603 600,841 55,092 63,146 482,603 600,841
45 50,000 55,371 65,203 523,248 643,822 55,371 65,203 523,248 643,822
46 50,000 55,579 67,292 567,324 690,195 55,579 67,292 567,324 690,195
47 50,000 55,857 69,413 615,113 740,383 55,857 69,413 615,113 740,383
48 50,000 56,066 71,567 666,914 794,547 56,066 71,567 666,914 794,547
49 50,000 56,344 73,754 723,081 853,179 56,344 73,754 723,081 853,179
50 50,000 56,623 75,975 783,988 916,586 56,623 75,975 783,988 916,586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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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補充說明摘要

(續)

保單年
度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發還金額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現金價值

終期紅利
之現金價值

保額增值紅利
之面值

終期紅利
之面值

(1) (2) (3) (1)+(2)+(3) (4) (5) (6) (4)+(5)+(6)
51 50,000 56,901 78,231 850,026 985,158 56,901 78,231 850,026 985,158
52 50,000 57,179 80,522 921,614 1,059,315 57,179 80,522 921,614 1,059,315
53 50,000 57,457 82,848 999,239 1,139,544 57,457 82,848 999,239 1,139,544
54 50,000 57,805 85,210 1,083,397 1,226,412 57,805 85,210 1,083,397 1,226,412
55 50,000 58,083 87,609 1,174,641 1,320,333 58,083 87,609 1,174,641 1,320,333
56 50,000 58,362 90,045 1,273,576 1,421,983 58,362 90,045 1,273,576 1,421,983
57 50,000 58,640 92,519 1,380,841 1,532,000 58,640 92,519 1,380,841 1,532,000
58 50,000 58,918 95,031 1,497,129 1,651,078 58,918 95,031 1,497,129 1,651,078
59 50,000 59,196 97,582 1,623,210 1,779,988 59,196 97,582 1,623,210 1,779,988
60 50,000 59,475 100,173 1,759,921 1,919,569 59,475 100,173 1,759,921 1,919,569
61 50,000 59,822 102,804 1,888,781 2,051,407 59,822 102,804 1,888,781 2,051,407
62 50,000 60,101 105,475 2,019,068 2,184,644 60,101 105,475 2,019,068 2,184,644
63 50,000 60,379 108,188 2,158,037 2,326,604 60,379 108,188 2,158,037 2,326,604
64 50,000 60,727 110,943 2,306,058 2,477,728 60,727 110,943 2,306,058 2,477,728
65 50,000 61,005 113,741 2,463,942 2,638,688 61,005 113,741 2,463,942 2,638,688
66 50,000 61,353 116,582 2,632,192 2,810,127 61,353 116,582 2,632,192 2,810,127
67 50,000 61,631 119,467 2,811,570 2,992,668 61,631 119,467 2,811,570 2,992,668

補充說明摘要乃概括說明閣下基本計劃的主要利益，並不包括任何保障摘要中的附加契約(如適用)。有關上述補充說明摘要的
解釋，請參閱前面部份的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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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
 

保險賠償表
 
若被保人不幸身故
我們將支付  美金 15,000
 

您可享有的靈活性
 

在第二個保單年度起，您可於被保人70歲生日當天的或緊接其後的保單週年日之前及在本附加契約有效期內
，將此附加契約轉換為由本公司不時指定可供轉換的保險計劃。就轉換後新保單內的基本保額所提供的身故保
障不超過本附加契約在保單轉換日期的保額，本公司將不要求被保人的受保資格證明。您所要求的計劃必須符
合本公司一般的保單發出承保限制、規定及要求。
在支付適用的續保保費條件下，本公司保證此附加契約可於每10年期滿時續保，直至被保人73歲為止。

 

保費
 
保費需繳付至被保人年滿75歲，及將會在續保時按照被保人如下之已屆年齡增加：
 
 

已屆年齡 年繳保費*(美金)
33 21.75
43 37.65
53 90.15
63 269.25
73 460.05

 
 
* 以上保費是根據現時生效的保費率計算，本公司保留權利於續保日對保費率作出檢討及調整。

 

附註:
• 以上摘要並不包括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如有）的額外保障及保費。
• 如欲繼續享有此附加契約之保障，由第二個保單年度起的所有保費必須全數如期繳交。其後須繳保費將受增值

權益附加條款的逐年遞增所影響（如適用）。
•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此推廣計劃之任何條件、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客戶。如有任何爭議，本公

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 以上只是就建議附加契約的主要特點作扼要說明。如欲得悉更多資料，請與閣下的理財顧問或本公司聯絡。當

您的投保申請被接納後，您將會收到列有詳細條款、條件及不保事項的保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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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保險首3年免繳附加契約
 

身故及斷肢保險賠償
 
若被保人不幸因意外身故 美金
我們將支付 62,500
 
 

 

若被保人因意外受傷而導致下列的永久性殘缺 美金
我們將支付:  

永久喪失/損失  

- 一眼或雙眼視力 62,500
- 一肢或以上 62,500
- 雙耳的聽覺 46,875
- 一耳的聽覺 9,375
- 說話能力 31,250
- 雙眼的水晶體 31,250
- 右手四隻手指及拇指的所有關節 43,750
- 左手四隻手指及拇指的所有關節 31,250
- 右手四隻手指的所有關節 25,000
- 左手四隻手指的所有關節 18,750
- 右手拇指的兩個關節 18,750
- 右手拇指的一個關節 9,375
- 左手拇指的兩個關節 12,500
- 左手拇指的一個關節 6,250
- 右手任何一隻手指的三個關節 6,250
- 右手任何一隻手指的兩個關節 4,688
- 右手任何一隻手指的一個關節 3,125
- 左手任何一隻手指的三個關節 4,688
- 左手任何一隻手指的兩個關節 3,125
- 左手任何一隻手指的一個關節 1,250
- 任何一腳所有腳趾的所有關節 9,375
- 任何一腳拇趾的所有關節 3,125
- 任何一腳拇趾的一個關節 1,875

   
膝蓋骨或腿骨折斷 6,250

   
腿部減短五厘米或以上 4,688

 
 
若被保人因意外導致嚴重燒傷    
我們將根據以下的燒傷程度支付:
 

   

燒傷部份佔總身體表面面積的百分率     美金
頭 或 身體      

≥ 2%
至
< 4%   ≥ 10%  
至
< 12.5%     15,625

≥ 4%
至
< 6%   ≥ 12.5%
至
< 15%     31,250

≥ 6%
至
< 8%   ≥ 15%  
至
< 20%     46,875
≥ 8%   ≥ 20%     62,500

 
 

如因意外導致的身故及斷肢於受傷日起90日內發生，身故及斷肢保險賠償將會被支付。
若被保人為慣常使用左手者，以上有關右手及左手的永久性殘缺賠償，將會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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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保險首3年免繳附加契約(續)
 

限制及不保事項
 
本附加契約須受限於以下所有條件：
 

若被保人因同一意外遭受一項以上的損失，按本附加契約須支付的保險賠償總金數額將不超過保額。
若任何一項損失包括其他本附加契約保障的全部或部份損失，只有金額較大的保險賠償會被支付。
在附加契約生效日期或任何復效日期（以日期較後者為準）前，任何前已存在的或復發的受傷或傷殘，將不
獲賠償。
若被保人的受傷是直接或非直接地、自願或非自願地由以下一項或多項所導致，本公司將不支付任何保險賠
償:
-  任何自我傷害或自殺，無論當時神志是否正常；
-  疾病或感染（因意外導致的割傷或傷口受感染除外），包括任何人體免疫能力缺乏病毒（HIV）及/或任何

HIV有關疾病，
包括後天免疫性不足徵候簇（愛滋病）及/或其任何突變性、衍生性或變異性疾病；
-  身體虛弱或精神虛弱；
-  服毒、服食非由醫生所處方之藥物、酒精、鎮靜劑或吸入氣體（因職業而遭遇的危險除外）；
-  被保人企圖襲擊或襲擊他人或企圖作出或作出不合法的行為；
-  任何由戰爭而引發的行為，無論有關國家是否已宣戰；在任何交戰國家的陸軍，海軍或空軍中服役，無論

有關國家是否已宣戰；
-  乘搭任何飛機或在任何飛機飛行，作為商營航空公司飛機的繳費乘客則除外；
-  懷孕、分娩、流產，或因懷孕、分娩或流產而導致的任何結果或前已存在的身體或精神缺陷或虛弱。

 
 

終止條款
 
本附加契約將在下列情況下自動終止：

在被保人65歲生日當天的或緊接其後的保單週年日；或
若本附加契約附著的基本計劃終止或停止付款選擇生效；或
當在本附加契約下須支付保險賠償時，如此保險賠償經支付後，根據本附加契約已支付及/或須支付的所有保
險賠償總和超過或相等於本附加契約的保額的25%。

附註:
每位被保人終身只可持有一份意外保險首3年免繳附加契約或意外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
本建議書內「保額」一詞與保單合約內「最高保險賠償」一詞具有相同意義。
在首三年保費豁免期間，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將不適用。以上摘要並不包括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如有）的額外
保障。
如欲繼續享有此附加契約之保障，由第四個保單年度起的所有保費必須全數如期繳交。其後須繳保費將受增
值權益附加條款的逐年遞增所影響(如適用)。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此推廣計劃之任何條件、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客戶。如有任何爭議，本
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身體上有可見之瘀傷或傷口，方可獲得賠償。此條件可能不適用於分別由醫療檢驗或驗屍證實是因遇溺或內
傷導致的意外受傷或身故。
以上只是就建議附加契約的主要特點作扼要說明。如欲得悉更多資料，請與閣下的理財顧問或本公司聯絡。
當您的投保申請被接納後，您將會收到列有詳細條款、條件及不保事項的保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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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

保險賠償表

若被保人在附加契約的有效期間內（直接及在不涉及任何其他因素下）因傷病並經註冊醫生建議住院成為住院病
人
我們將根據以下賠償表支付住院現金保險賠償。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賠償項目 保障金額

(美金)

住院現金保險賠償(a)(b) 每日125(c)

若被保人在附加契約的有效期間內身故，我們將會支付以下賠償:
賠償項目 保障金額


(美金)
恩恤身故保險賠償(d) 625

每個保單年度應付住院現金保險賠償的最多住院日數為120天及整個保單下應付住院現金保險賠償的最多住院
日數為2,000天。
對於被保人因精神紊亂、心理或精神疾病直接或間接地導致的每次住院，住院現金保險賠償的支付期總計將不
會超過最多90天。
如該次住院地點為香港、澳門或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50%的賠償調整百分比將被應用於住院現金保險賠償就
每天住院支付的應付金額。
一旦應予支付恩恤身故保險賠償，保單將自動終止。

此乃摘要。如欲進一步了解各項保障的計算基礎及保障詳情，請參閱本建議書隨後部份有關建議計劃的說明及相
關保單合約內的條款、條件及不保事項。

保費
 

保費需繳付至被保人年滿100歲，及將會在續保時按照被保人如下之已屆年齡增加：
 

已屆年齡 年繳保費*(美金)
33 0.13
34 152.30
35 155.00
36 158.00
37 161.10
38 164.60
39 168.40
40 172.40
41 177.30
42 183.30

已屆年齡 年繳保費*(美金)
47 222.80
52 271.80
57 339.60
62 433.30
67 577.80
72 905.60
77 1,404.90
82 2,193.50
87 3,264.30
92 4,460.50
97 5,625.40

* 以上保費是根據現時生效的保費率計算及未包括保險業監管局收取的保費徵費，本公司保留權利於續保日對保
費率作出檢討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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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

不保事項

對於因下列任何情況直接或間接地導致的傷病，我們將不會支付附加契約下的任何保險賠償（附加契約下的身故
賠償除外）：

任何先前已存在的情況，除非相關住院是在附加契約的保障自保單日期起生效滿兩(2)年後發生；或
在等候期間內被保人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受保疾病（不論是否已確診），除非相關住院是在附加契約的保障自保
單日期起生效滿兩(2)年後發生；或
懷孕、分娩或流產、絕育或不育及其任何有關治療；或
濫用藥物或酒精；或
任何自我傷害或自殺，無論被保人當時神志是否正常；或
美容手術及治療屈光誤差，或任何選擇性手術；或
任何牙齒護理或手術，但在不涉及任何其他因素下直接因受保損傷而必須進行的牙齒護理或手術除外（假牙及
有關費用不包括在內）；或
一般體格檢查、療養、托護或休養護理；或
對扁桃腺、腺樣增殖體、疝氣或女性生殖器官的疾病的治療或手術，除非在接受有關治療或手術前，被保人在
附加契約生效日期起計已連續受保障於附加契約滿一百二十(120)天；或
在年滿十二 (12) 歲前進行的包皮環切術；或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及/或任何HIV有關的疾病，包括後天免疫性不足徵候簇（愛滋病）及/或其任何突變
性、衍生性或變異性疾病（「因輸血感染愛滋病/HIV」及「因職業感染愛滋病/HIV」除外）；或
被保人襲擊或企圖襲擊他人或進行或企圖進行不合法的行為；或
任何由戰爭而引發的行為，無論有關國家是否已宣戰；在任何交戰國家的海軍、陸軍或空軍中服役，無論有關
國家是否已宣戰；或
任何非醫療必需的住院、治療、手術、供應物或其他醫療服務；或
年屆八 (8) 歲前發病或確診的先天性疾病所提供的任何醫療服務。

若被保人於保單日期起計一 (1) 年內自殺身故，無論自殺當時被保人的神志是否正常，身故賠償將只限於退還已
繳付的保費 (但不包括任何利息) 。將予退還的保費數額將由保單日期起開始計算。

有關不保事項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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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摘要

此保單的保障

退保發還金額總值^

(美金)
當被保人到達65歲時  $
  280,151 

保證金額$52,727 + 非保證金額$227,424

^假設65歲前未有提取款項

因意外導致受傷
 (美金)

永久性殘缺  最高可獲
  $
  62,500  

治療
 (美金)

住院  最高可獲
  $
  250,000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  $250,000~~
 

非因意外導致的身故
 (美金)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下列(A)及(B)項之較高者:

 
(A) (i) 若身故發生於
(a) 第1至3個保單年度内或 (b) 最初被保人60歲以上時，已繳

標準保費總額*的100%；或(ii) 若身故發生於 (a) 第3個保單年度後，及
(b) 最
初被保人60歲或之前，已繳標準保費總額*的130%；及

  (B) 保證現金價值
  +非保證紅利之面值

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  $15,000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  $625
 

因意外導致的身故
 (美金)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下列(A)及(B)項之較高者:

 
(A) (i) 若身故發生於
(a) 第1至3個保單年度内或 (b) 最初被保人60歲以上時，已繳

標準保費總額*的100%；或(ii) 若身故發生於 (a) 第3個保單年度後，及
(b) 最
初被保人60歲或之前，已繳標準保費總額*的130%；及

  (B) 保證現金價值
  +非保證紅利之面值

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  $15,000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  $625
 

意外身故  $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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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摘要

* 已繳標準保費總額為由保單日期計起至被保人身故日到期及已付的保費總額而不包括任何因特別級別及/或附加契約 (如適
用) 所引起的額外保費。如在名義金額或保費支付方式有變的情況下，已繳標準保費總額將根據基本計劃最新的名義金額
及最新的保費支付方式計算。

 

~~ 住院現金保險賠償的應付保障金額總計受限於整個保單下最多2,000天的住院日數。

此乃摘要。於此摘要内之所有金額均假設從未支付保險賠償。如欲進一步了解各項保障的計算基礎及保障詳情，
請參閱本建議書前面部份有關建議計劃的說明及相關保單合約內的條款、條件及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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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徵費摘要
 

此保單投保時每年所須繳交總額之估算
 
以上部份所列之保費並未包括由保險業監管局所收取之徵費在內。下列表1列出適用於保單的徵費率及最高上限。而下列表2
則列出投保時每年所須繳交總額之估算。列表2內並未包括任何有關隨後保費(例如續保保費，如有)，但請留意此等保費亦需
繳交徵費。
 
保險業監管局可能會更改未來之徵費率及最高上限。而下列所有徵費率及金額只供參考用途。
 
列表1:

保單日期1或保單週年日(視乎情況而
定)為保單年度的開始

徵費率
(%)

最高上限2

(港幣)

2021年4月1日起
(包括該日)

0.10% 100

 
列表2:

你的保單之保單日期1 投保時每年所須繳交總額之估算

(美金3)4

2021年4月1日起
(包括該日)

10,010.17

 
1 保單日期即保單開始生效的日期。
2 最高上限為每個保單年度最多支付徵費的金額。
3 用以計算最高上限(如適用)的匯率 (美金1元 : 港幣7.834元) 只作參考用途。本公司不時參考屆時的市場匯率後全權釐

定實際匯率。
4 任何超出您實際所需繳付金額的部分將存入您的保單之保費儲備金戶口內（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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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指定產品
產品名稱：
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
約 (SHC1)

EAB_POL_NO

投保申請資料補充
- 健康聲明及身體檢查服務同意書

1.
2.
3.

投保書編號：

“本公司”或“貴公司”：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 安盛財富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重要事項:

此表格應由建議被保人/ 建議持有人以正楷填寫及簽名。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請勿在空白申請書上簽署。

1. 建議被保人/建議持有人

建議被保人： CLIENT

建議持有人： CLIENT

2. 資料補充

第2部份資料補充所提及的「本人」乃指有關此投保申請的建議持有人; 「您」及「您的」乃指有關此投保申請的
建議被保人。（為免存疑，「我們」指包括建議持有人及建議被保人）

A. 參與身體檢查同意書

本人/我們確認本人/我們已閱讀並明白盛滿愛系列產品免費身體檢查服務之條款及
細則(「條款及細則」)。本人/我們確認本人/我們已被通知本人/我們須詳細閱讀條
款及細則，而本人/我們已詳細閱讀及充分明白條款及細則對AXA安盛所收集或持有
之建議被保人的健康資料的效果及影響。根據以上所述，本人/我們特此確認同意參
與盛滿愛系列產品免費身體檢查服務，並同意AXA安盛根據條款及細則使用建議被保
人的健康資料。


同意


不同意

B. 吸煙狀況聲明

您有沒有吸煙或在過去十二月內曾否吸煙?* 

*就本問題而言，＂吸煙＂的含義包括但不限於香煙，雪茄，煙斗，嚼煙和使用尼古

丁替代產品(如電子煙)。

非吸煙者

C. 核保問題及答案

1 在過去3個月內, 您是否曾經接受診治/檢查，及被建議接受以下醫學跟進:
入住醫院; 或
手術; 或
跟進診治 /檢查?

在過去3個月內,
若您曾經被建議接受任何檢查 / 入住醫院 / 進行任何手術, 但尚未完
成; 或
若您出現病徵及症狀（包括但不限於腫塊、腫瘤、任何其他贅生物、咳
血、糞便或尿液帶血、誘發性或反覆性胸痛、突發的虛弱及/或麻痺感或
記憶喪失影響日常生活）,而您未尋求醫療意見,

請回答是。

否



AA083753-0002945764-1

被保人姓名： Ms. CLIENT 編印日期： 2026/04/22
理財顧問： EVEREST GLOBAL WEALTH MGT LTD 版本 3.2603.23 2/5 頁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

2 在過去2年內, 您是否曾經:
入住醫院多於連續3日; 或
進行任何手術（包括日間手術）後需要持續或定期接受跟進診治或醫療
護理（例如每月、每兩個月、每半年或每年）?

否

3 您是否曾被確診患有下列任何一種疾病?

癌症或原位癌、惡性腫瘤、白血病及其他血液腫瘤 否
心臟疾病（心絞痛、心臟病發作、冠狀動脈疾病、心臟衰竭、心肌病、
心瓣疾病、心臟缺陷）或接受心臟手術（包括血管成形術）

否

中風（包括短暫性腦缺血, 俗稱「小中風」） 否
肝硬化 否
慢性腎衰竭 否
慢性阻塞性肺病而曾需要入院或緊急就診 否
認知功能障礙（包括認知障礙症、輕度認知障礙）或其他神經系統疾病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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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聲明及授權

本人，代表本人及其他在此投保申請提及之人士（下稱「我們」）確認此表格補充本人/ 我們就有關上
述投保書編號/ 保單編號已簽署的投保、保單更改或保單復效申請書（「申請書」）。本人同意及確認
(1) 上述一切陳述及問題的所有答案，就本人所知所信，均為事實之全部及確實無訛；(2) 自簽署上述
申請書，我們之重要事項並無轉變，亦沒有接受任何醫療診治；(3) 載於申請書上聲明及授權部份及收
集個人資料的聲明部份內的聲明、協議及授權均適用於此表格；及(4) 此聲明將作為貴公司發出/ 復效
的保單的根據，並作為保單一部份。

EAB_C2_SIGN EAB_C1_SIGN EAB_C1_DATE

建議被保人簽署

（如十八歲或以上）

建議持有人簽署

（如非建議被保人）

簽署日期（年/月/日） 

盛滿愛系列產品免費身體檢查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1. 免費身體檢查服務（「體檢服務」）由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AXA 安盛」）呈獻並
由聯合醫務專業管理有限公司（「聯合醫務」）提供，並受下列條款及細則約束（「條款及細
則」）。

2. 聯合醫務是體檢服務的服務供應商，該機構為獨立承辦商，並非 AXA 安盛代理或受僱方。AXA安
盛不須就聯合醫務提供的任何有關服務的任何行為或未履行行為而向保單持有人及/或被保人承擔
任何義務或責任。AXA安盛不須就服務的供應、質素及合適性作出表述、保證或承諾，及不須就保
單持有人及/或被保人因聯合醫務或其代理人或其受僱人提供之服務或建議而直接或間接蒙受或產
生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向保單持有人及/或被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AXA安盛保留不時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不作任何通知。

3. 在任何情況下，體檢服務均不得轉讓他人，並不得退還、不得轉換或兌換現金或其他服務。

資格要求
4. 盛滿愛系列產品（「盛滿愛產品」）包括盛滿愛危疾保障之基本計劃（「盛滿愛危疾」）、盛滿

愛住院現金保障/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附加契約（「盛滿愛住院現金」）及盛滿愛住院現金保障
– 首年一元附加契約（「盛滿愛住院現金 – 首年一元」）。

5. 受保於任何盛滿愛產品之被保人（「合資格被保人」）可於他/她的盛滿愛產品之指定保單年度
內，憑身體檢查換領信(「換領信」)換領體檢服務。根據以下時間表，保單持有人將收到換領信
及合資格被保人將可享用體檢服務:

盛滿愛產品 可享用體檢服務之保單年度及次數 換領信安排

盛滿愛危疾 合共三次體檢服務，可分別於第
一、三及五個保單年度內享用一次

首封換領信將於盛滿愛危疾保
單繕發後起計90日寄出
第二及第三封換領信將分別於
第二及第四個保單週年日寄出

盛滿愛住院現
金

可於第一個保單年度內享用一次體
檢服務

換領信將於盛滿愛住院現金保
單繕發後起計90日寄出

盛滿愛住院現
金 – 首年一
元

可於第二個保單年度內享用一次體
檢服務

換領信將於第一個保單週年日
後起計90日寄出

6. 盛滿愛產品保單一旦無效，體檢服務將隨之終止。
7. 享用體檢服務的資格要求由AXA 安盛決定。如有任何爭議，AXA 安盛之決定將為最終及具決定

性。
8. 敬請注意，如果您不接受條款及細則及不同意下列有關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之用途 (「同意

授權」)， AXA 安盛將無法提供體檢服務及完成體檢服務之保費回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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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提前預約
9. 合資格被保人必須根據換領信內所列的指引向聯合醫務提前預約體檢服務，並需視乎聯合醫務的

供應而定。
10. 每封換領信只限換領體檢服務一次。合資格被保人必須於換領信內的通知書日期起計12個月內完

成體檢服務。

出席預約服務
11. 合資格被保人必須出示他/她的實體換領信及有效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身份。

體檢獎賞發放安排
12. 不論體檢結果，每份盛滿愛產品保單就合資格被保人於指定保單年度內所完成的體檢服務將有機

會獲享保費回贈，該保費回贈額度分別相等於指定保單年度之年度化保費的10% (「體檢獎賞」)
。該體檢獎賞須用作繳交相關盛滿愛產品保單其後之保費。

13. 體檢獎賞將按照下列發放日期存入至合資格盛滿愛產品保單的保費儲備金戶口，用作繳交其後之
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完成體檢服務之時段

(以曆年計)

體檢獎賞發放日期

(以曆年計)

由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 來年6月30日或之前

由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 來年9月30日或之前

由每年7月1日至9月30日 來年12月31日或之前

由每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後年3月31日或之前

您將於體檢獎賞存入合資格獲取體檢獎賞之盛滿愛產品保單的保費儲備金戶口後獲另函通知有
關體檢獎賞之詳情；
年度化保費將根據盛滿愛產品保單的體檢獎賞存入其保費儲備金戶口時之保障金額 (如適用)
及繳付方式而釐定；
(只適用於盛滿愛危疾保單)如您於盛滿愛危疾保單獲繕發後更改其保單之保障金額，則用作計
算體檢獎賞之年度化保費將不分別等於第一、三及五個保單年度之實際總保費。年度化保費將
會以體檢獎賞發放時盛滿愛危疾保單的最新保障金額及繳付方式作為基礎重新計算；
體檢獎賞適用於所有繳付方式之盛滿愛產品保單；
保費徵費並不包括在計算內；
年度化保費及體檢獎賞的計算將以盛滿愛產品保單之相關保單貨幣計算（按AXA安盛釐訂之兌
換表，如適用），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小數點後2位
兌換表－外幣兌港元兌換價為1美元 = 8.0 港元；及
當發放體檢獎賞時，盛滿愛產品保單必須仍然生效及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
否則體檢獎賞將不獲發放。如盛滿愛產品保單於體檢獎賞發放至保費儲備金賬戶之前因任何原
因終止，體檢獎賞將不再生效。如盛滿愛產品保單於體檢獎賞發放至保費儲備金賬戶之後因任
何原因終止，任何未使用之體檢獎賞金額將被扣回，並不能提取或轉移。

14. 在任何情況下，體檢獎賞均不得轉讓他人，並不得退還、不得轉換或兌換現金或其他服務。

其他
15. AXA安盛保留權利隨時更改或終止體檢服務及／或體檢獎賞，及／或修訂體檢服務及／或體檢獎

賞之有關條款及細則而不作事先通知。若體檢服務被更改或終止，及／或其條款及細則有任何修
訂，於有關更改／終止及／或修訂前，任何已獲批核的盛滿愛產品保單申請將不受其影響。

16. 體檢獎賞並非保證。如有任何爭議，AXA安盛之決定將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17. 本條款及細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法律規管並據之解釋，並受制於香港

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

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之用途
18. 受限於您的同意授權及根據本條款及細則, 聯合醫務及/或其附屬公司及/或其他第三方服務供應

商將會向合資格被保人或於合資格被保人使用體檢服務時, 收集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合資
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將會繼而以匿名形式提供予AXA安盛，並可能因下列各項目的（「目的」）
而供AXA安盛使用、儲存及處理該等合資格被保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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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建立及維持AXA安盛健康資料庫以進行調查及研究；
研發和發展新保險產品及服務；
發展, 改善及管理現有保險產品及服務, 如保險、醫療及健康產品及服務、宣傳及推廣活動有
關的產品及服務（如您選擇參與）；及
提供服務及履行對您及第三方的合約責任。

19. 就任何AXA安盛核保結果及體檢結果所發現的相異之處，AXA安盛所收集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
並不會使用於核保及索償相關的任何目的，而對您的盛滿愛產品保單的有效性、您的盛滿愛產品
保單下的任何保險賠償、及/或合資格被保人的受保性提出爭議，及/或撤銷您的盛滿愛產品保
單。您的其他AXA安盛之保單申請亦不會受體檢結果影響。

就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之用途事先獲取您的同意授權

在為上述目的收集或使用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並提供予AXA 安盛前，AXA 安盛必須獲得您的同意
授權，並只有在獲得此等同意授權後，方可就上述列明的目的使用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您有權
選擇不向AXA 安盛提供同意授權。

如獲得您的同意授權，則該同意授權將就所有體檢服務有效。敬請注意，如果您不同意將合資格被保
人的健康資料提供予AXA安盛，您不應向AXA 安盛提供同意授權並且合資格被保人不應兌換體檢服
務。您將來可撤回所給予的同意授權。

您如欲撤回您給予AXA安盛的同意授權，請發信至下列地址:

客戶服務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

AXA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在您取消同意授權後，就上述列明的目的收集或使
用合資格被保人的健康資料。若您於撤回您的同意授權後憑先前收到的換領信換領體檢服務，享用該
次體檢服務會被視為向AXA 安盛提供同意授權，而您亦會就完成該次體檢服務獲享體檢獎賞。您所撤
回的同意授權將就餘下所有未換領的體檢服務（如有）有效。






